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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減少廢物計劃的對減少廢物計劃的對減少廢物計劃的對減少廢物計劃的 1億港元撥款億港元撥款億港元撥款億港元撥款

本人現特致函，回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最近為解決本港固體廢

物問題而提出的連串新措施。

本人對於設立一項 1億港元的特別基金，支援以社區為本的減少廢
物計劃和活動，深表關注。該項基金是由環境食物局宣布成立，而建

議的撥款機制則會交由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負責；環境及自然保護基

金是由政府設立的基金，旨在為環境研究工作提供支援。

本人為減少廢物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現謹代表地球之友反對純粹

由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負責管理減少廢物方面的特別基金。減少廢物

委員會為一專責處理廢物事宜的機構，該委員會也是由政府成立，並

從 1999年 2月開始負責處理香港的廢物問題。因此，本人提議可由減少
廢物委員會覆檢各項建議或方案，並向最恰當的機構提交建議，以便

從基金分撥實際款項予成功的申請者。

此外，據我們觀察所得，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一直獲環境及自然

保護基金撥予很多款項資助其各項計劃，例如世界環境日、環保節，

以及多項其他社區計劃。我們預見到，很多其他非政府機構獲分配用

以推展其社區計劃的資助會出現不平均的情況。鑒於環境保護運動委

員會與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現時的關係，由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負責

管轄該項特別基金，實在不能令人信服。

審計署近日曾質疑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政府機構推行教育計劃

的做法。同樣地，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理應為非政府機構、學校及學

術機構提供資助。有非政府機構質疑，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多年來一

直要求私人機構贊助，但卻同時獲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資助推行其本

身計劃的做法，究竟有否充分理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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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最終目的是達致公平的制度。本人促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與環境食物局聯手委出一個最恰當的機構，負責管理為社區減少廢物

工作而設立的 1億港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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